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章程

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加快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走产学研结合之路，贯彻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与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社会服务紧密结合，在

总结前几年学校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学校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

会的工作，特制定本章程。

一、总 则

（一）各二级学院均应按专业大类设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应在国家教育方针的指导下，根据《职业教育法》、《教育部

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精神的要求，结合学校和企

业实际开展工作。

二、设 立

（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一般由 7－9 名成员组成。其中，来自生产、经营、管理一

线和相关专业领域的校外专家不得低于 5 名。

（二）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应是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或企事业单位高级管

理人员，热爱职业教育事业，熟悉相应岗位（岗位群）工作并了解本专业发展趋势。

（三）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般由各二级学院院长担任，副主任由校外专家担任。

（四）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由各二级学院提出人选，学校批准聘任，并由学院颁发

聘书，每届任期三年。若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个别可作届中调整。

三、主要职责

（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指导专业开发与建设，探索产学研结合的实现途径与

模式。

（二）指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编制和修订工作；指导课程与教材建设。

（三）指导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建设。

（四）指导专业实训、实习基地建设工作。

（五）其他与专业建设和改革相关的工作。

四、工作制度

（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每年应召开全体委员例会 1－2 次，审议和修订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专业课程标准等重要教学文件；研讨专业建设、教学改革、科研、管理等方面的事

宜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各二级学院负责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日常工作的组织安排和具体实施。

五、附 则

本章程于公布之日起实施。


